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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公里”成老大难

近日，林某无意中翻到手机里数天前

收到的一则短消息，内容显示为一串六位

数的绑定验证码。林某和同事交流后才确

定是智能快递代收柜的验证码。迅速联系

快递员后，快递员则拒绝再次派送：“你自

己去小区南门附近取吧。”而林某居住的位

置在小区北门附近。

在不少一线城市，像林某这样的上班

族往往会面临这种难题：白天不在家，网购

时收货地址如何填？

数据显示，在2016年全球约700亿件

的快递量中，我国占据300亿件。但与此

相伴而生的，是快递行业正在面临的“最后

一公里”发展瓶颈。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

认为，每一次签收都是一份契约。如果不

经个人同意就改变投递方式，等于单方修

改了契约。“快递员应先电话征得客户的同

意，才能放到他们指定的代收点。最好在

代领人领快递时报出快件上标注的后四位

电话号码，以保证领件安全无误。”贾西津

建议。

快递没收到该如何追责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经常使用智能快

递柜的用户中，有的用户接到智能快递柜

短信通知，称快递已经放入快递柜中，但

在次日拿着取件码扫码后，系统却提示快

递柜发生故障，无法使用；而选择委托小

区门口便利店代收快递的用户也有快递

丢失的情况发生，双方也曾为此发生

争执。

“网络购物、快递送达是一种涉及三方

甚至更多方的合同行为。理论上来说，消

费者购物时与网络商家形成了合同关系，

而快递公司（快递员）是受网络商家委托履

行货物送达义务者。”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接受采访时表示，

从合同关系来看，只有购物者收到快递包

裹之时，才算合同关系履行完毕。那么，即

使包裹在快递柜内存放数日，如果消费者

未收到短信通知或者未领取包裹，从法律

上讲，合同关系仍然未履行完毕。由此产

生的丢失短少等后果，应该由网络商家及

其委托的快递公司承担。

细化明确赔偿标准

记者发现，下半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

对快递行业出台新规的力度逐渐加大，规

定内容也越来越细化。

国家邮政局近期研究起草了《快递行

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

暂行办法规定，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组织

设立全国快递行业信用评定委员会，将对

快递企业、从业人员信用进行周期性

评定。

不久前施行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则对

快递丢件有了明确的赔偿标准。该《办

法》规定，一旦快递物品因经营者责任遗

失或损毁，经营者应按照消费者事先申报

的价值予以赔偿；事先未申报价值但事后

能确定实际价值的，按照实际价值赔

偿等。

“寄件人往往无法对快递运输方的过

错进行举证，若按一般的举证责任原则，

快递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

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丙万建

议，除了出台配套性的《快递行业赔付标

准》外，在快递损害赔偿侵权之诉中，应该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更为了解快递运输

情况的运输方承担举证责任。

物流信息提示“已签收”，实际用户并未验收
如何确保快递的“最后一公里”？

《检察日报》史兆琨

没有物流信息跟踪、没有专人保护，快递的“最后一公里”成为最易失联的

一段路。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瞄上了社区快递商业圈，由此也衍生出了智能

快递柜等新型投递方式。

“货物一旦放进智能快递柜，物流跟踪信息会提示‘已签收’，但实际上我并

没有当面签收验货。”近日，住在北京市某小区的林某为此颇为困扰。

没有获利也要严惩

2015年 6月，刘某在股吧编造发布

“东莞证券针对5000万VIP的风险预警”

的虚假信息，说能空仓就空仓，引得不少股

民跟风抛售，影响市场。

2015年5月，陈某在微博发布《关于

成立三一军工部的决定》的真文件截图，却

配上假消息：“三一拿到了军工准入证”，并

@第一工程机械网等媒体账户，当天午后

开盘后两分钟，三一重工即涨停。

事件发生后，东莞证券、三一重工分别

发布澄清公告，一称没有所谓的风险预警；

一称业界并没有军工准入证等，公司未获

军品生产相关资质，成立军工项目部一事

还处于前期调研和可行性研究阶段等。

造谣者终究难逃惩罚。近期，二审判

决维持了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即刘某

被处以15万元的罚款，陈某被处以15万

元的罚款。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9日提醒，资

本市场的前提是法治和信用，每个市场参

与者既是投资者，也可能是实施违法行为

的人，随便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破坏的是整

个市场，谣言盛传也会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无中生有
捏造“内幕”消息获利

买了股票没大涨怎么办？少数投资者

选择造出“内幕”消息，影响股价以获利。

在证监会查处的“湖南发展收购财富

证券”虚假信息案中，违法人员王某在

2015年的4月20日、22日共买入6万股

“湖南发展”股票，22日晚间便在股吧编造

“湖南发展有可能募资收购财富证券”的假

消息，随后三天，股价大涨26.3%，逼得上

市公司连续两天发布澄清公告。

极不负责任的传谣也会影响市场。今

年7月5日，同花顺网络用爬虫软件扒出

了一篇老文章，未经核实便以“传复星集团

董事长失联”的标题发出，受此影响，7月6

日，相关概念A股及港股大跌，多只跟踪

指数ETF基金回撤明显，目前此事已被立

案调查。

还有靠荐股“收入”上千万元的。证监

会2015年通报的案例中，北京某信息技术

公司在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情

况下，利用“创富锦囊”平台，提供有偿荐股

服务，注册用户曾达94432人，非法获利约

1060万元。

其实，国际上不少证券交易所对自媒

体、股评师都有特别的监管措施，如果出现

不符合职业规范行为的，可以立即发出警

告，甚至撤销从业资格。我国监管层也多

次表示要严打“黑嘴”。

谣言怎么管？

有信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才能维

持，但有些人为达非法目的蓄意制造假消

息，或者极不负责任地传递虚假信息，就

会破坏秩序、坑害股民。业内建议，强信

披、严监管，要多层面共同发力让谣言“出

不了户”。

“不管是为了牟利，还是不负责任地传

递假消息，客观上都会导致市场信息失真，

可能使散户受损失，法律层面上看，两者都

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汤欣说。

上市公司本身信息披露不充分，也会

让谣言乘虚而入。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

所所长刘俊海认为，上市公司等信息披露

义务人应按规范，不折不扣地强化信息披

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等，减

少信息不对称空间。

实际上，近年来，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的要求已经在加强，澄清公告明显

增多。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截至目

前，A股上市公司共发布298件澄清公告，

与去年一年的澄清量相当。2016年A股

上市公司共发布澄清公告342件。

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9日表示，

不负责任的言论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信

息干扰，对合法的、规范的信息传播途

径产生污染。证监会长期关注编造和

传播谣言的监管方向，严厉打击相关违

法行为，以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开透明，

健康发展。

其实，不管监管多努力，谣言止于智者

一说在资本市场仍行得通。投资者要多学

习相关专业知识，不要让谣言冲昏头脑，不

要占小便宜吃大亏，还要管住嘴，不传谣，

不做谣言的帮凶，让市场秩序更健康，也让

自己的钱袋子更安全。

谁在传播股市谣言？监管“鹰眼”盯着你！
新华社 许晟 刘慧

两名在股市造谣的当事人状告证监会一事，近期二审宣判维持了证监会

的判罚。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普通人也可能成为谣言的制造者

和传播者。证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9日表示，股市谣言危害大，一旦发现造谣

者，必定严惩。


